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logo（含標語）徵選活動簡章
一、主旨：

本中心於96年9月11日成立為市府獨立機關，被定位為專責處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案件之機構，中心的成立象徵了臺北市政府透過跨局處合作展現保護弱勢市民及捍衛基本人權的決心，提供受到家庭暴力及性侵害的市民單一求助窗口，結合社政、警政、醫療、教育、司法等單位提供緊急救援、安置、醫療、輔導與法律等協助。

為以簡單意象及標語傳達本中心結合各界力量，保障市民人身安全之目標，及本市家暴及性侵害服務團隊熱誠之服務形象，並提升市民對本中心之知曉度及認同感，特辦理本徵選活動。
二、主辦單位：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三、活動期間：

（1） 報名日期：98年7月6日起至7月31日止（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2） 公開票選日期：98年8月5日起至98年8月31日止。（於本中心網站首頁公開票選）

（3） 評選及結果公佈日期：98年9月3日起至98年9月18日止。

（4） 前10名優秀作品將於98年9月19日辦理頒獎儀式。

四、參賽辦法：

（1） 報名資格：凡對本中心logo(含標語)徵選活動有興趣之全國民眾，皆可報名參加。

（2） 主題：

1. 表現本中心服務精神、內涵及特色。

2. 設計力求簡潔、內蘊深義並兼具視覺美感。

3. 以電腦繪圖儲存電子檔（GIF和JPG檔案各一），並列印出A4彩色圖面1份，A4完稿作品各留2公分邊框，不需表框，加註標準色（CMYK標色）。

4. 請將個人基本資料、作品創作理念約150字以內（圖形及標語意義、色彩含義等）、作品著作權讓與同意書填寫於報名表上，報名表統一貼於作品右上角。

   （三）簡章及報名索取：

1. 直接索取：可至本中心服務臺索取。

2. 網路下載：本中心網站http://www.dvsa.taipei.gov.tw/最新消息區，提供活動簡章及報名表，供參賽者下載。

   （四）報名日期及方式：

1.98年7月6日起至98年7月31日止郵寄（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或親自送至本中心服務臺。

2.以牛皮紙袋信封掛號郵寄參賽應附表件：

（1）報名表（內含作品著作權讓與同意書）。

（2）平面圖稿（電腦列印或手繪A4格式）。

（3）電子檔光碟：創作logo圖稿（GIF和JPG檔案各一）。

   3.郵寄投稿者：請將作品及填妥之報名表，掛號郵寄至10059臺北市中正區新生南路1段54巷5弄2號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綜合規劃及行政組收，以郵戳為憑，郵件封面請註明投稿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logo(含標語)徵選活動，資料不完整者不予受理。（郵寄作品請妥善包裝，主辦單位不負責作品之修補，如因運送過程造成作品損壞影響評審成績，參選者不得異議。） 

      4.親自送件者：請於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上午8時30分至下午5時30分）送至郵寄投稿收件地點，逾期不予受理。
五、評選辦法及標準：

（1） 由本中心先行審理參賽者資料文件，齊備者且符合參賽資格之作品置於本中心網站，開放民眾進行票選。

（2） 邀請專業人士及評選小組於98年9月2日於本中心召開評選會議，選出10件優秀作品（含前3名優勝作品）。

（3） 評選標準：設計理念（35%）、作品形式及藝術觀念表現（35%）、整體應用及設計重點（20%）、公開票選結果（10%）。

（4） 參賽作品不予退回。

六、獎勵辦法：

  （一）獎勵：

1.第1名：1名，獎金新臺幣5,000元整、獎狀1紙及獎品1份，作品將採用為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logo。
2.第2名：1名，獎金新臺幣3,000元整、獎狀1紙及獎品1份。
3.第3名：1名，獎金新臺幣2,000元整、獎狀1紙及獎品1份。

  （二）以上得獎名單將於徵選結束後於本中心網站最新消息區公佈，並以電話或e-mail通知得獎人。

  （三）前10名優秀作品將於98年9月19日辦理頒獎儀式。
七、注意事項
（1） 參賽者交件前請確實檢查各項應繳交之物件，若缺少其中一項，視同未完成報名。

（2） 作品無論得獎與否均不予退件，如有需要由作者事先自行備份留存。

（3） 作品正、反面或其餘參賽文件中之文字圖樣內，均不得有任何與設計無關之簽名或標示記號等，否則不予評選，參賽者不得提出異議。

（4） 所有參賽者須遵守著作權法，並須保證參賽作品為原創，無抄襲、模仿、或剽竊他人作品之情事，且必須為尚未以任何形式公開發表於各類媒體之新作。本中心若發現參賽者有違反規定以致觸犯法律，得取消其參賽資格；若為得獎作品，則追回已頒發之獎項並公告之，若造成第三者之權益損失，參賽者必須自行負責所有法律責任，概與本中心無關，本中心亦將保留追究責任之權利。。

（5） 若經發現有上述情形，除取消其得獎資格，追繳回獎金及獎狀外，並由次優作品（依所得序分排序）遞補。
（6） 得獎作品及原稿之著作權須讓與本中心，另，本中心有重製、修改、公開展示及不限時間、次數、方式及使用之權利，且均不另予通知及致酬，作者不得異議。

（7） 參賽者須尊重評選小組決定，對評選結果不得異議。為確保得獎作品之水準，參選作品未達評選標準者，獎項得予從缺。

（8） 得獎獎金均需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扣繳所得稅。

（9） 如有未盡事宜，本中心得修訂公佈之，並將補充公告至本中心網站http://www.dvsa.taipei.gov.tw。

（10） 本中心員工及評選委員不得參加本活動。
八、聯絡資訊 

  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綜合規劃及行政組

  王小姐  電話：（02）2396-1996轉分機137
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logo（含標語）徵選活動報名表

	報名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參賽者請勿填寫）

	姓名
	
	性別
	

	就讀學校年級

或工作單位
	
	職稱
	

	聯絡地址
	□□□□□



	聯絡電話
	（住家或公司）

（手機）

	E-mail
	

	作品創作理念說明
	（請以150字以內簡要說明之））

	作品著作權讓與同意書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參加由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舉辦之「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logo(含標語)徵選活動」，所提供之各項資料正確無誤，並謹遵守比賽中各項參賽細則；另若得獎，則本人同意該作品及原稿之著作財產權讓與「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特此聲明。

                                         簽  章：

                                                中華民國______年______月_____日


※提醒您：將「報名表」、「作品著作權讓與同意書」及「作品平面圖像及電子檔」等資料備妥後，於98年7月31日（五）止前掛號郵寄或親送至「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綜合規劃及行政組」10059臺北市中正區新生南路1段54巷5弄2號。

